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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據勞委會委託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進行《因應貿易自由化兩岸勞動市場變遷之研究》

推估，目前設籍在台但受僱於中國的國人至少有五十萬人，以寬鬆標準估算更可能高達百

萬人。該研究訪問百名到中國工作的台灣民眾，約四成六及五成三的受訪者指西進主因分

別是薪資、發展性。而據人力業者估計，兩岸近年薪資水平雖快速拉近，但具有五年以上

工作經驗的中高階台籍幹部，待遇比在台薪資略高一點五倍，年薪約一百五十萬元至兩百

萬元。若是面板、LED 等科技產業主管，年薪甚至可比在台增四點五倍以上。但高達六成

七對於與家人分隔兩地表示困擾，四成六也擔心未來職涯發展、無法回任台灣。受訪者亦

表達希望政府提供台灣就業市場相關職缺、協助台商建立台籍幹部回任制度等，促進西進

者回流。對此，行政院應加以重視，研議相關政策，活絡就業市場，提高人才於國內就業

意願。 

三、附帶一提者，許多西進者因受僱於中國企業，依法不須投國內勞、健保，部分仍受僱於台

灣企業的台籍幹部，則是僱主未依法為之投保，此社會安全制度漏洞，將造成台籍幹部未

來回台老年安養缺乏保障。外流人才不願回國，亦造成國內消費力下滑，均值得注意。 

（七十四）本院潘委員孟安，為有媒體報導少數芒果農使用乙烯（催熟

劑），致部分消費者心生疑慮，造成價格滑落，影響果農收

益，該報導已獲官方澄清，農委會應加強提供正確資訊，推

廣促銷，並責成農業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及農業改

良場等單位研發更精進之種植技術，輔導農民，以強化出口

競爭力，創造產值，提高果農收益，並嘉惠國內外消費者，

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屏東愛文芒果已進入產季，但因有媒體報導少數果農使用乙烯（催熟劑），致部分消費者

心生疑慮，造成價格滑落，影響果農收益。然而絕大多數農民為使芒果甜度、口感等整體

品質更佳，並不使用乙烯，卻連帶受到無妄之災。 

二、該報導已獲官方澄清疑慮。農委會防檢局表示，乙烯是一種植物生長調節劑而非禁藥，世

界各國均有使用，目前國內核准登記於甘蔗、梨、蕃茄、菸草、葡萄及鳳梨等作物，作為

抑芽催花或果實催熟之用，衛生主管機關均訂有標準，且其具有揮發性，幾乎不會造成殘

留情形；該藥劑環境親和力高，只要未過度使用，對於蜜蜂及蚯蚓無毒害；在土壤中亦能

迅速分解及吸收。農糧署南區分署也發布新聞為愛文芒果使用催熟劑消除疑慮，指出今年

輸日愛文芒果經農藥殘留檢驗都合格，首批愛文芒果 5,900 公斤已以空運方式，登陸日本。

農糧署自民國 96 年開始建立輸日芒果安全管理體系，今年再提高品管規格，預估輸日量會

比去年增加 2 成，今年氣溫較為寒冷，芒果產期延後 15~30 天，也使芒果品質更勝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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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使民眾安心享用優質國產愛文芒果，農委會應加強提供正確資訊，推廣促銷，並責成農

業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及農業改良場等單位研發更精進之種植技術，輔導農民，

以強化出口競爭力，創造產值，提高果農收益，並嘉惠國內外消費者。 

（七十五）本院李委員俊俋，針對即將簽署的「兩岸投資保障協議」中

，有關投資人與當地政府間（P2G）的爭議，能否依循國際慣

例，建立有效之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鑑於台灣與中國的投資經貿交流日益頻繁，導致衍生之商務糾紛亦隨之日增。中國司法制

度仍欠缺公正性與透明性，導致一旦台商與當地企業發生糾紛，需要法院保障權益時，法

院時有藉機拒絕立案、拖延訴訟程序，甚至裁判不公之情形發生，已影響台商權益甚鉅。

尤有甚者，當糾紛之對造並非企業，而是當地政府，亦即發生「P2G」（投資人對政府）類

型之非商務糾紛，諸如：土地徵收、動遷補償、結匯、規費攤派、稅務糾紛、投資轉讓限

制等糾紛，台商更難獲致公平合理之對待，本席認為此應係當前台灣對中國經濟交流上最

亟待政府妥善解決的課題。 

二、本席於二○一二年六月四日曾於立法院就上開課題質詢陸委會賴主委幸媛、經濟部梁次長

國新，賴主委卻空泛回應「會努力爭取具有『兩岸特色』的多元解決方式」，此種論調與

中國共產黨所謂「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高度雷同，至於實質內容幾近空白，

令人遺憾。究竟賴主委所謂「具兩岸特色的多元解決方式」具體內容為何，相關措施是否

足以迅速、公正、妥適維護台商於面對前述 P2G 類型之非商務糾紛時能切實保障法律權益

？對此諸多疑慮，本席認為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經濟部當有進一步具體澄清說明之必要。 

三、我國於二○一一年九月與日本簽署「亞東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有關投資自由化、

促進及保護合作協議」（ 簡稱台日投資保障協議），第十七條明定投資人與當地政府機關

間之爭端，得提交國際調解或仲裁。本席建議與中方談判能以台日投資保障協議為參考架

構，依循國際慣例，建立有效之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七十六）本院李委員俊俋，針對二○一二年六月四日澎湖地檢署檢察

官吳巡龍於最高法院抗議靜坐兩小時事件，警方執法偏頗不

公乙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查二○一二年六月四日上午澎湖地檢署檢察官吳巡龍於最高法院靜坐抗議一事廣受各界議

論。就法而論，吳檢察官之行為已違反集會遊行法第六條所規定之禁制區（各級法院）禁

止集會遊行之規定，然媒體揭露負責執法之警方竟以身分是否具司法檢察官作差別待遇之


